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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年度臺東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基本型課程開課計畫
1、 [bookmark: _Toc407459814]依據
1、 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39條。
2、 115年度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補助計畫。
2、 臺東部落大學理念與目標
1、 [bookmark: _Toc407459816]辦學理念：
回應地方需求，向部落學習是我們辦學的核心價值，我們要培育人
才提升文化力、挖掘保存累積及記錄部落文化知識、亦積極推動部落特色產業永續發展並自主營運自主照護與治理。
2、 [bookmark: _Toc407459817]辦學目標：
(1) 建構部落文化教與學的終身永續傳承機制。
(2) 建置部落文化、歷史的知識體系。
(3) 邁向部落人才回流營運文化觀光、特色產業。
(4) 邁向部落自主照護與自主治理部落事務。

3、 [bookmark: _Toc407459818]研習類課程規劃
	臺東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研習類課程列表

	目標：提供短期主題式課程，滿足社群成員在文化傳承、產業需求與生活知能上的學習。 
課程對象：原住民族社群成員、一般學員
· 銀髮族群：聚焦於「知識傳承」與「健康促進」
· 青壯族群：著重於「技藝習得」與「技能導向」
· 家庭成員：強調「跨代連結」與「文化共學」

	編號
	學程類型
	課程說明

	1
	永續發展
山林狩獵文化課程
	涉及生活、生存、生計與生態，探討與自然共生的智慧
（如獵人文化中的生活與生態、山林生態的永續思維、環境知識及永續素材應用、祭典信仰與傳統儀式講座等相關課程）

	2
	文藝美學
傳統工藝課程
	涵蓋人文與藝術，表達美感，包含織品、建築、工藝、樂舞
(陶藝、竹籐編織課程、傳統服飾、傳統技藝等課程）

	3
	族語文學
語言文化課程
	探討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學，涉及語言保存與復振，以及口述
傳統、神話與故事以及三代共學傳承原住民族文化。
（如歌謠創作、用族語說故事、族語基礎會話及親子族語遊戲等相關課程）

	4
	數位創新應用課程
	涵蓋基礎電腦操作、網路應用、數據管理、數位工具使用與 資訊安全，提升數位技能。探討智慧科技與創新應用，幫助學員掌握最新技術，提升創新思維與應用能力。
(AI 創作應用、雷射雕刻、3D列印、影像紀錄與故事短片製作、族語數位教具開發及產業創生相關課程) 

	課程設計內容：以上課程為提供參考使用，鼓勵申請者自行設計，並可規劃延續性、跨域性整合課程及階段性計畫。


4、 師資條件
1、 師資必須填寫其學經歷、專業條件並檢附相關教學證件影本(如附件二)，此外亦先撰寫開設課程教學計畫申請表(如附件一)。
2、 各班講師必須接受每年度至少2場次(含)以上教師研習課程。講師除了具備豐富學經歷、專業條件外，視各課程內容需求製作教材、教案及講義，提供學生學習之用。部落大學師資主要分為四大類別，如下所述：
(1) 族語講師：必須通過族語認證，並需接受且完成師資培訓。
(2) 特色專業講師：須至少專科以上學歷，且在該專業領域具有傑出才能或有相關證照認證者（需檢附證明，如證照、經歷或作品集等）。
(3) 薪傳講師：必須對於該地方鄉土、歷史、文化、社會、自然等有具體研究成果或貢獻者，或在傳統文化領域具有傑出才能之地方耆老。
(4) 其他：由部落或在地團體推薦，需經部落大學課程審查會議審核認可者，即可成為該年度講師。
3、 課程助教(可視需求聘用)：
(1) 助教須擔任課程聯絡人，以配合部大校本部的活動推展（助教以不列入學員名單為原則）。
(2) 課程協助與行政庶務，含課務聯繫、點名記錄、課程核銷、課程表單、課程成果等填寫製作彙整繳交校本部，並須協助記錄上課過程，運用文字、照片、影像等多媒體素材，呈現教師教學成果，課程申請時亦請助教填寫資料表(如附件三)。
(3) 課程助教可領助教鐘點費，惟需具備文書處理能力，至少參加1次以上增能研習，並完成前項工作。如無法完成前項之工作，由部大校本部扣減或刪除其鐘點費。
5、 [bookmark: _Toc407459819]實施方式與審查
1、 實施期程：核定日起至10月31日前完成結案。
2、 收件時程：自即日起至115年2月28日止。(可親送或郵寄，郵寄以郵戳為憑) 
3、 開班申請：本課程申請對象開放本縣各級機關(構)、各級學校單位、各教會、各原住民團體及工作坊等單位邀請師資專業人才踴躍申請開課，亦開放個人申請。
4、 申請文件（請參照附件格式附件一至四），於收件期程提交「臺東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」審查核定。 (地址：臺東市鐵花路82號  原住民族行政處文教行政科  收)並請註明課程開辦申請，或E-mail至電子信箱o1085@taitung.gov.tw。
5、 開班審查原則
(1) 聘請課程審查委員並召開課程審查會議：設立課程審查委員會，聘請部落大學相關人員、專家學者及部落耆老與精英等擔任審查委員，召開課程審查會議。
(2) 審查流程：分三大階段─書面審查、面試複審與公告，第一階段書面審查，由本縣校本部確定文件完備，進入面試複審階段。面試未出席者或未派代表者，視同放棄開課。 

(3) 審查原則與配分標準
1. 審查原則：
(1) 部落大學課程計畫需符合以下內容之一：
A.依據部落大學區域特色、辦學目標辦理原住民文化傳承、部落自主教育課程、部落觀光產業等著重於原住民部落特色發展及永續經營之課程等。
B.培育部落發展或產業人才：延續去年相同之人才培育，並闡明申請之課程內容與去年成果之延續性；詳細闡述欲達成質化與量化效益。培育課程規劃以開設部落發展、文化祭儀、產業發展等。
C.於蘭嶼鄉辦理雅美族傳承技藝、產業增能、族語文化及親子共學等課程，另補助講師交通費及住宿費，採實報實銷方式。
D.結合歷年再造山海部落新美學計畫所輔導之部落空間辦理課程。
E.辦理認證課程，如族語認證及其他專業技能證照等，須提出一系列，如初階、中階及高階等課程，採一次性審查。
(2) 部落大學課程書面審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須進行面試，直接核定：
A. 前一年度獲績優課程講師，得於下次以相同內容申請課程時，直接進行書面審查。
B. 通過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，其認證於有效期限內者。
C. 由部落自行提出之課程規劃，並檢附部落會議紀錄。
2. 配分標準：師資資歷35%、課程計畫（大綱、內容）40%、其他25%(符合年度重點開課範圍、課程能與在地及外部連結互動程度（如活動參與及服務）等。
3. 合格分數：80分。
(4) 公佈課程審查結果：通過審查之課程予以開課，審查結果公告本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官方網站及臉書粉絲專頁。
(5) 面試複審時間：課程審查會議召開時間經確定後另行公告
(6) 面試複審規則：
1. 面試複審時間為10分鐘，前6分鐘進行課程、講師介紹，後4分鐘委員將視課程內容進行問答。
2. 審查結束前1分鐘響一聲短鈴，審查結束時響長鈴。
3. 面試以簡報及問答方式辦理。
4. 簡報形式不拘，應重點報告課程設計、理念、教學方式及課程能與在地連結互動程度等。
5. 審查會議召開時間由本府訂定。
(7) 招生人數：應考量師資、課程及教學品質，審慎規劃各班次招生人數，開班人數至少10人以上(原住民身分者至少7人)，人數上限則由講師自行決定。
(8) 招生對象：
1. 無學歷限制。
2. 年齡需滿十六歲以上，親子共學課程不在此限。
3. 以原住民族為優先。非原住民族亦可報名，但人數不得超過學員數三分之一。
(9) 招生人數不足或未符學員身分比例規定，須經本府核定後始得開班。
(10) 錄取結果公告於部落大學官方網站及相關社群平台。
(11) 上課地點：由講師擇定，並應優先安排於在地部落或社區。亦可由本縣部落大學校本部提供上課場地。
6、 [bookmark: _Toc407459820]開課、上課節數及班級配合事項
1、 115年度開課日期：
（1） 上學期：4月1日至7月31日止。
（2） 下學期：8月1日至10月31日止。
（3） 各班開課日期可視招生狀況自行調整，惟需於10月31日前授課完成。
2、 研習類課程為提供短期主題式課程，可依照課程難易度規劃時數，每班課程上限為18小時。
3、 開課時間、地點如有異動，需提前一週向校本部報備。
4、 開課後2週內將學員資料表與學員名冊繳回本府，開課達 1/2 以上課程繳交課程點名單，如學員實到出席率未達總人數1/2課程，由本府安排輔導未改善，應立即停課，次年度不予開設。
5、 各班應配合參加部落大學辦理之講師研習、中央評鑑及成果發表等系列活動。
6、 115年度將舉行2場講師研習，預計於11月中下旬舉行成果活動，講師及助教參與部落大學舉辦各項活動之出席率，將列入評鑑項目內，作為明年度課程安排依據之一。
7、 學生學習輔導
1、 出缺席與請假標準：為培養優良學習風氣，考核學員勤惰，督促學員勤奮向學，針對各項請假缺課制定標準與成績考查。
	全勤
	學員於就學期間全年度無缺課、請假之記錄。

	出缺席
	為了確實掌握各課程學員上課狀況，講師或助教人員應協助於每堂課確實紀錄學員出席率，主動追蹤學員出勤不佳的因素。

	頒發結業證書
	每一門課程學員於課程結束後，符合結業資格者，即可給予結業證書。
請假或缺曠課總時數超過該課程授課總時數1/2以上者不予結(修)業。


2、 學員獎勵及表揚方式
（1） 勤學獎
1. 對象：學員於就學期間全程無缺課、請假之記錄。
2. 表揚方式：於年度成果發表時頒發獎狀及全勤獎勵
（2） 優秀學員獎
1. 對象：學員於就學期間在校外獲獎或通過相關課程考試或認證。
2. 表揚方式：於年度成果發表時頒發獎狀及優秀獎勵
8、 課程輔導訪視及考核
課程開課後，講師須配合校本部進行課程輔導訪視、自我評鑑及中央評鑑，並積極辦理各項應辦事項。透過下列考核機制檢視各班之課程執行績效，作為未來審核課程計畫及決定是否准予往後開課課程之依據：
1、 考核機制
本年度以輔導訪視30%、課程與教學實施20%、學生學習輔導與成效20%、部大講師研習、活動參與30%等面向考核；各課程由本府聘（派）員進行輔導訪視，另於課程結束後，由學員進行課程滿意度調查及講師填寫授課自我檢視表，藉以了解學員學習進度與需求，並可作為未來教學上適度之調整。
2、 不定期訪視
課程期間，部大將不定期派員訪視，應於課程執行期間，隨時更新最新資料供部大訪視人員進行不定期之查核，對所發現之缺失，開課講師應及時改進。未明顯有改善情形者，將不予辦理部大之課程。
3、 考核結果：考核結果做為下年度講師開課申請審查之參考資料。
9、 [bookmark: _Toc407459824]成果產出與發表
1、 參加部落大學成果發表：各講師應考慮課程之目的，並加入部落特色，以期形成班級文化，並於期末進行成果發表，以吸引更多族人及資源投入，達到對外能推廣本縣部大，對內則可凝聚部落精神與文化之目的，以期達成跨文化交流和吸引更多人能了解部落文化傳承的重要性。
2、 講義、成果報告：課程結束後各課程需產出上課講義，並繳交成果報告。講義呈現方式不拘，亦可提供影片等。技藝課程作品須提供至少 1 項於成果發表及評鑑時展示。
10、 [bookmark: _Toc407459825]辦理時程
	臺東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115年度行事曆

	日期
	部落大學工作內容
	地點/單位

	114年11月
	115年部落大學申請計畫簽出
	校本部

	1月
	113年獎勵金計畫結案、114年部落大學計畫結案
	

	
	115年原民會申請計畫審查會議
	

	
	115年度台東部落大學開課申請
	

	1月至2月
	部落大學115年開課申請宣傳期
	

	2月
	114年部大課程受理申請截止
	

	3月
	召開課程審查會議＆公告課程審查結果
	

	3月至4月
	公告後開始招生宣導(文宣、媒體)、受理報名
	校本部及各分校
各部落教室

	4月至5月
	校務會議、114年度部大開學典禮
	

	4月至6月
	辦理講師及助教參訪交流活動
	

	5月-10月
	各部落教室陸續開課、每班課程輔導訪視，每班至少2次
	各分校
各部落教室
各鄉鎮市公所

	
	辦理講師增能課程、培育部落發展或產業人才課程、造舟及航海人才培育課程
	

	10月以前
	各班課程結束
	各分校

	
	縣內自評
	校本部

	11月
	部落大學成果活動
	校本部、各分校

	
	中央評鑑
	校本部、原民會

	12月
	計畫結案
	校本部


11、 [bookmark: _Toc407459826]經費與核銷方式
1、 本經費來源由原住民族委員會、教育部補助款及臺東縣政府預算支應。
2、 經費使用說明
（1） 依據經費概算表所列項目執行 (詳附件四)。
（2） 各班應於課程結束後2週內，依規定格式繳交成果報告及各項憑證及單據，送至本縣部大校本部辦理核銷，俾利款項順利撥付。 
12、 課程成果資料繳交
1、 成果報告書格式繳交齊全，未依規繳交者，不可進行後續經費核銷。
2、 課程講義：每班課程至少產出課程講義1份。
3、 技藝課程需包含作品文化背景、製作步驟等相關書面或電子檔案內容 1 份，並提供成品1份於成果發表及評鑑時展示。
13、 證書及獎勵事項
	部落大學證書及獎勵項目

	類別
	頒證時程
	頒證對象

	講師聘書
	於課程開學典禮頒發。
	講師

	結訓證明
	講師評分認定結訓，課程結束後於本縣部落大學官方網站下載。
	學員

	績優課程講師
	於成果活動頒發證書與獎勵。
	講師

	績優學員
	每門課程由講師推薦至多 1 位學員，學員於就學期間在校外獲獎或通過相關課程考試或認證，亦可推薦課程學習優良學員。
	學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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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、 附件
【附件一】臺東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研習類課程開課計畫申請表
	申請年度
	115年度
	分校
	不須填寫

	申請人/單位
	

	課程名稱
	
	是否為線上課程
	□是 □否

	講師姓名
	
	聯絡電話
	

	申請時數
	      小時
	開課期程
	□上學期4/1-7/31
□下學期8/1-10/31

	課程類別
	□永續發展 山林狩獵文化課程
□文藝美學 傳統工藝課程
□族語文學 語言文化課程
□數位創新應用課程

	課程理念
與目標
	請敘述開課目的、課程設計理念、教學內容…等。

	教學方式
	請描述上課方法，如課堂討論與發表、影片欣賞、參觀訪問、實際操作練習、講師示範、情境教學、對話練習、動作練習…等。

	評量學員方式
	說明評分方式：如出席、作業繳交、成果製作

	教學教材
	請列出課程書籍或所需之教材材料(線材、木材、珠材…等)

	
	教材費概估：           元/每人 （請預估每位學員之須繳交之材料費用）
若無需特購買之書籍或材料，則免填此欄。

	預計課程能與在地、外部連結互動程度
(必填)
	(與部落社區互動或其他服務事項等)
□與部落社區：
□與學校：
□與政府機關：
□其他

	預期成效
	說明開設本門課程對部落之預期效益及對學員之助益。
1、 質化
□	語言傳承          □技藝傳承
□	產業經營          □多元教育
□	文化認識          □人才培育
□	教學技能          □其他______
二、量化
作品產出共 件、報考認證共 人…


	產出作品示意圖
	

	上課地點
	 
 (詳列地址、聯絡人、電話…等資訊)
	· 個人場地
· 機關團體場地
· 其他________

	課程大綱及教學進度表

	堂次
	日期
	時間
	課程內容

	一
	
	
	

	二
	
	
	

	三
	
	
	

	四
	
	
	

	五
	
	
	

	六
	
	
	

	備註
	1、 研習類課程為提供短期主題式課程，可依照課程難易度規劃時數，每班課程上限為18小時，且課程日期須配合開課期程。
2、 課程對象：原住民族社群成員、一般學員
· 銀髮族群：聚焦於「知識傳承」與「健康促進」
· 青壯族群：著重於「技藝習得」與「技能導向」
· 家庭成員：強調「跨代連結」與「文化共學」
3、 若有召開部落會議凝聚共識申請，優先審查，請附會議紀錄、簽到表及照片。
4、 本表不敷使用時，請自行增加欄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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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二】臺東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115年度講師基本資料
	姓  名
	
	性  別
	
	（請貼二吋照片一張）

	出生日期
	年   月   日
	出生地
	
	

	聯絡電話
	
	Line ID
	
	

	身分證字號
	
	族別
	  
	

	E-mail
	

	通訊地址
	
	

	戶籍地址
	
	

	匯款帳戶
	

	學歷
	學校
	科系
	畢（肄）業

	
	
	
	

	
	
	
	

	工作經歷
	服務單位
	職務
	服務期間

	
	
	
	   年  ~   年

	
	
	
	   年  ~   年

	專業證照
（持有母語證照務請填寫）
	證照名稱
	核發單位
	核發年份

	
	
	
	     年

	
	
	
	     年

	其他特殊表現
	(參加過部大講師相關研習或曾在其他地區部大開課…等。)


[bookmark: _Toc347482056][bookmark: _Toc407459830](請自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：證照、聘書…等。)


【附件三】臺東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115年度課程助教基本資料
	姓  名
	
	性  別
	
	（請貼二吋照片一張）

	出生日期
	年   月   日
	出生地
	
	

	聯絡電話
	
	Line ID
	
	

	身分證字號
	
	族別
	  
	

	E-mail
	

	通訊地址
	
	

	戶籍地址
	
	

	帳戶
	

	學歷
	學校
	科系
	畢（肄）業

	
	
	
	

	
	
	
	

	工作經歷
	服務單位
	職務
	服務期間

	
	
	
	年  ~   年

	
	
	
	年  ~   年

	專業證照
（持有母語證照務請填寫）
	證照名稱
	核發單位
	核發年份

	
	
	
	年

	
	
	
	年

	特殊表現
	(參加過部大講師相關研習或曾在其他地區部大開課…等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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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347482065][bookmark: _Toc360786369]【附件四】臺東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115年度經費概算表
	開課部落
	

	課程名稱
	

	總預算金額
	

	經        費        明        細

	項目
	單價
	數量
	總價
	備註

	講師鐘點費
	
	小時
	
	 原則：每1門課程1,000元/時。
 例外：以下四類課程皆為1,200元/時。
1.前一年度績優課程。
2.參與部大已連續開課兩年之講師。
3.經部落會議同意開設課程。
4.取得非正規認證課程之講師。

	助理講師費
	
	小時
	
	600元/時

	材料費及場地費
	
	1式
	
	1. 依實審核及核銷。
2. 課程材料費及租用場地使用所需之水、電及清潔等費用。
3. 每門課補助3,000元。

	總計
	


· 依據臺東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課程開設暨審查要點：每年度依照申請計畫課程時數核予講師費、助教費、場地費及材料費。材料費提供講師教材準備為主，如有餘額用於補貼學員材料費，不足額的部分則由學員自行負擔。
· 助教除協助上課庶務外(協助講師、點名、課程紀錄、收材料費…等)，並需負責核銷、行政業務等相關作業。
· 為鼓勵
第一階段:書面審查


第二階段:面試複審(課程審查會議)


第三階段: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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